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橋
，
㊁

而
点
百
六
拾
九
尺
"
主
要
橋
 

拱
避
千
二
百
叁
拾
尺
二
小
橋
拱
五
行
尺
：
㈢

路 

潤
 
一
拾
四
尺 

C ㈣

兩
旁
行
人
路
每
潤
五
尺
 

c  

。
惡
作
劇
者
之
宜
懲

連
駕
 

II•: 
像
生
物
件
等
等
自
關
係
也
祈
卽
依
 

一:
號
以
前
到
來
保
記
衣
館
収
发
如
逾
期
不
 

之
後
所
有
保
記
衣
仰
生
.总
連
馬
車
像
生
物
 

一
所
享
一
槪
與
退
股
人
無
涉
先
宇
聲
明
以
免
 

二
九
 

六
年
拾
月
拾
七
驟
 

動

予
被
拘
逮
、。黃
林
小
人
則
在
隔
一
部
洛
遠
之
叢
 

林
中
就
逮
云
。，時
已
拾
•
點
半
、，官
令
退
堂
自
 

下
午
二
時
半
復
審
，。先
訊
郭
勝
旣
完Y
傅
譯
員

以
上
毎

—
元 

新
寕
趙
翊
延

1|,
f<
乍
奕
屮
 

李
奕
論

梁
雨
蒼
至
欲
詰
問

吿
律
師
起
言
反
對

耳
華
一 

人
入

..。受
某
華
人
悪
作
劇
之
騒
擾

c  

，"
自
認
作
工
於
某
餐
館
：
定
購

。。判
官
技
李
哥
利
氏
允
不
提
論
旋
由
公
家
律

安 
1L
由
省
小
理
 

和
罅
巾
卜
％

炳
進
五
价
元
 

勞
痛
經
卜
五
元
打
砧

*
◎
豳
承
受
廣
吿

敗
者
本
用
天
企
例
打
•云
友
街
第
二
六
人
二
號
永
勝
衣
他
原
日
係
 

鄧
竟
鄧
維
同
做
今
堯
兄
志
住
朿
旋
願
將
永
勝
衣

6A
所
着
之
股
份
 

與
生
.惹
遂
切
頂
與
鄧
維
承
受
准
于
本
月
二
拾
三
日
正
午
拾
二
點
 

備
價
鱼
願
酎
交
易
如
科
親
友
有
何
敗
U
與
該
衣
館
例
帽
未
淸
者

活
市
作
 

黃
樹
夔
拾
元
 

0
國
臻
拾
元
 

砧
馬
市
卜

晒
事
 

厶
口
山

師
訴
詞
一
番
。。謂
郭
勝
原
受A 

点
當
注
意
。，，即
黃
榮
着
郭
往
仙

以:
有
三
要
 

。白
行
雇
車

貨
物
，，着
即
送
到
某
餐
館
，、貨
到
交
銀
t
拒
至
 

貨
送
到
時
、
各
餐
的
均
不
認
有
定
瞒
貨
物
事
；

陳
徳
鉄
拾
 

敬
德
槪
二
 

濯
|

元 

隆
二
元

一 
元 

疋 

B1
桃
梅
初
 

收
榮

-1L
元 

黄
球
.力
兀

新
曾M
 敏
 

波
源
頓

•
兀
例
間
頓
 

新
會
黄
成
柳
五
元
 

炎
才
拾
五
元
 

那
畢
珠
 

司
徒
俊
 

一
平
二
元 

布
洛
知
 

新
寧
羅
衍
 

李
阜
 
一
元 

16 那 
新
寕
李
偉
陶

。。及
親
交
款
與
郭
.
如
陪
.番h
信
此
事
是
.

LT
，。 

則
得
此
案
要
領
而
定
被
鬱
是
否
有
罪
云
。，被
吿
 

律
師
亦
向
陪
^
員
陳
訴
：
謂
郭
勝
旣
奉
命
由
皇

愚
弄
、
已
請
求
警
察
緝
拿
餃
人

華
.

各
埠
新
聞
.

滿
汝
市
卜

斃
命
 
時
火
山
 Z
 
速
率
，毎
點
鐘
六
拾
五
里
： 

⑥

傳
教
徒
安
抵
河
南

都
朗
度
二
拾
日
出
。。住
本
埠
之
坎
拿
大
聯
合
教

祈
早
日
與
鄧
鹿
后
取
妥
自
交
易
後
槪
與
承
受
人
無
 

以
免
後
論

明

步
路
 

加
杏
興
拾
元
 

譚
鴻
彬
 

,:fL
元 

多
李
罅
 

.
兀 

執
巴
和
 

。
阈
鉅
卜
元
 

必
珠
卜
新
軍
 

譚
孔
凸
二
兀
 

神
巧
允
 

黄
德
夔
拾
五
元
 

台
 

和
崙
黃
仙
逞
拾
应
草
羅
吳
阈
柱
1
元 

刮 

T,
元 

稍
1
傅
加
版
 

新
率
熊
宗
好
二
"

郭 

膩
敦
常
拾
元
 

他
德
漆

—
元 

儡
自
明
拾
元

后
船
持
地
步

，、允
給
西
人
夏
氏
以

◎
升
埠
洪
門
盛
會

元
。。後
又
與
黃
榮
等
乘
車
前
往
。.，親
自
上
屋
収
 

貨
。
如
謂
其
非
經
營
毒
藥
業
，其
誰
信
之
。，况 

今
日
所
供
與
布
南
雲
小
衙
供
詞
多
處
不
同
，C

必 

是
自
己
干
罪
 
而
欲
歸
咎
別
人
無
疑
云
，及
後
則
 

由
判
官
訓
吿
陪
客
員
:
控
言
吿
林
滉
德Z
案
用
 

弱
。。郭
勝
前
後
所
供
多
不
相
符
，似
歸
欲
咎
別
 

人
而
自
卸
罪
。
陪
審
負
遂
退
入
內
室CO
研
究
七
 

分
鐘
久
。。出
堂
宣
判
無
罪
 

蔣
尾
亦
被
是
案
株
 

.連
。。定
今
晨
提
訊

—其
律
師
爲
羅
斯
老

〔人
名
譯
音
〕

0

舖
砌
華
.照
道
路

由
卡
路
街
至
緬
街
間
之
片
打
街
道
路
。。前
已
開
 

工
修
築
。一
將
路
之
一 
邊
木
枕
掘
去
。。惟
因
前
星
 

期
連
綿
大
雨
C
致
匚
程
被
阻
碍
。。及
至
前
日
方

水
勝
衣
館
鄂
維
敢

以
九
貳
六
年
卜
月
小
日

升
上
頓
函
。，本
坤
致
公
堂
達
權
触

—
以
雙
|

日 

爲
中
華
民
阈
國
慶H
1
亦
爲
僞
审
別
先
帥
寶
测
 

日
：
因
聯
同
慶
祝
，一
以
表
誠
敬
；
査
其
慶
祝
秩
 

序
如
下
；

齊
呼
中
華
氏
阈
萬
茁
歲
1
洪
門
進
 

步
、
洪
人
努
力
<
。㊁

宣
佈
開
會
旨
趣
；③
齊
唱
 

國
歌
。。㈣

演
說
，㈤

茶
會
歡
叙
。、計
演
說
者
十
 

餘
人
。最
動
聽
者
爲
餌
惠
民。

C

黄
石
泉
。廖
華
帝

得
敎
侬

廣
吿

海
衙
來
電
稱
，，聯
合

教
會
之
傅
教
徒
:
於
九
月
七
日
由
温
哥
華
坤
首
 

途
赴
河
南
省
传
教
者
：
已
平
安
抵
埔
。c

一
敢
若
豐
琼
片
打
街
門
牌
囁
白

周
開s
卄

JL 

础
倫
源
 

方

甄
發
明
 

頂
與
弟
 

寶
號
内
 

淸
者
詰
 

涉
先
此

善
銘
试
人
 

備
假
承
受

其
.

以
超
五
卜
元
 

方
■

-IL
元 
0
崇
澤
加
抖
北
一

安
省
府
易
督
 

"
H
電
。，據
都
朗
度
瓶
加

濟
常
拾
 

/.■•.
   

聖
卡
頓
始

溫
永
簪
五
元
 

熊
奕
阮
五
元

龄
月

都 路

。。亞

一
交
易
淸
楚
北
趙
善
銘
甄
發
明
有
欠
到
中
曲
數
目

方
奕
催
卜
元
 
台
山
黄
述
深
二
元
 
麥
基
宗
二
元
 

麥
錫
森
一
元

馬
素
氏
或
爲
安
n
由
省
總
督
 
以
繼
曲
士

溢
氏
之
職

—
伊
爲
首
 

爲 
一 
九
武
九
年
安
省

艮
音
十
 

一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此
佈
 

邛

ai
ft:

奕
 
民
阈
拾
五
年
拾
月
拾
八
日

元 

吳
淦
止
吳
章
沙
 

張
棟
辘
 

梁
存
洽
毎
   

JL
拾
元
 

梁
鴻
藉
 

廷
誥
 

每
"

五
元
 

吳
契
榮
 

苗
法
 

廿
元
 

胡
振
和
 

吳
德
述
 

李
錦
沾
 

孫
來
 

司
徒
樞
 

司
徒
春
茂
 

司
任

事
歌

。、馮
潤
生
。司
徒
繼
美
等
君

補
員
一

部

啟

曲
，。及
後
趁
慶
祝
之
便
；
舉
行
初
選
致
公
堂
拾
 

六
年
職
員
〃
。其
被
選
人
名
如
卜
。。㊀

會
長
 

肚 

祥
君
。鄭
惠
"
"
澤
彪
抬
。繼
美
心
。㈡

理
財
 

繼

@

邦
人
犯
漁
業
例

城
多
利
小
日
電
二
華
人
占
榮
及
葉
』

c

被
控
有
 

犯
漁
業
例
，，是
早
由
警
衙
法
官
滋
氏
提
凯
，毎

展
夢
漢
 

台
山
盤
偉
 
一 

保 

李
寬
業
一 ▼

◎
為
糖
菓
店
招
頂 

啟
者
有
糖
菓
店
一
間
位
於
街
角
且
合
別
行
生
意
用
現
招
人
承
頂
 

取
價
從
廉
 

.II 舖
租
適
宜
如
有
 

I: 營
業
者
請
到
四
街
西
第
一
五
。
 

三
號
接
洽
可
也

吳
始
創
 

张
自
良
 

択
炳
森
 

張
池
女
 

现
廷
欽
 

毎
拾
元
 

一 

台
山
富
崑
法
 

鄧
鶴
譜
 

邪 

華
甄
子
逵
 

新
會
跟
振
聲
 

以
上
每
五
元
 

張
夢
漢
夫
人
二
元
 

香
山
高
培
二
元
 

台
山
劉

美
。。譚
森

君
㈢

書
記
 

黃
理
右

?.仙
泉

」C

川
罰

人
罰
欵
拾
元
 
一
惟
葉
昌
未
心 

銀
五
元
。。〔人
名
音
譯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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